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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误诊就一定要承担责任？

法律不强人所难
▲  中国卫生法学会  艾清

患 儿 孙 XX， 男，

1 岁，主因发热 3 天于

2015 年 6 月 14 日 上 午

10:45 入住山西省某县

人民医院。入院前 3 天，

曾在院外诊所口服药

物、灌肠治疗，具体用

药不详，效果不佳，遂

就医。

入院查体、化验、

拍摄胸片，初步诊断为

间质性肺炎。门诊医生

与家属沟通后收住院。

入院后医方给予患儿抗

炎、支持对症治疗，患

儿病情平稳。

当 日 下 午 17:25 分

患儿突然出现抽搐，抽

时双眼上翻，四肢强直，

口周发绀，面色发灰，

呼吸困难。医方立即进

行一系列针对性抢救，

但患儿病情无任何缓

解，抢救无效于 18:30

分死亡。

患儿死亡后，医患

双 方 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申请、并委托 XX 医

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

了尸检，以明确死因。

2015 年 7 月 16 日，

某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

患儿孙 XX 的尸检检验

意见，并根据病理诊断：

1. 病毒性脑炎（脑干脑

炎）；2. 间质性肺炎（轻

度）；3. 局灶性肺出血；

4. 胃炎。……

鉴定意见为：“孙

XX 因病毒性脑炎、脑

干脑炎致呼吸、循环衰

竭而死亡。”

2015 年 4 月 27 日，患者王某

因“脑梗”入住某区医院住院治疗，

病情平稳后出院。

一个月后，患者因“咳嗽咳

痰伴发热 3 天”入住某中医医院

治疗，该院给予患者行泌尿 CT 检

查，诊断患者“急性支气管炎、泌

尿系感染、右肾结石、右肾积水、

脑梗塞、高血压病3级、2型糖尿病、

低钠低氯血症、低蛋白血症”，并

建议患者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

2015 年 5 月 26 日上午，家属

携患者上述泌尿系统 CT 检查结果

到北京某三甲医院泌尿外科会诊，

该院医生建议患者行造瘘手术治

疗。因该院无床位，2015 年 5 月

26 患者于某中医医院办理出院手

续，转至某区医院住院治疗。但

某区医院自患者入院后对患者未

进行积极检查与诊断，治疗消极，

导致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死亡。

为明确患者死因，原被告双

方委托某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进

行了尸检。鉴定意见为：“被鉴

定人高某符合在高血压、糖尿病、

脑梗塞以及右肾和输尿管结石的

基础上，因泌尿系感染，菌血症，

导致感染中毒性休克而死亡。”

此案在诉讼过程中，患方申请

了医疗过错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意

见书认为某区医院存在以下过错：

★医方应结合某三甲医院泌尿

外科的会诊建议，及时与神内科会

诊对其右肾引流或造瘘手术进行评

估，以加强抗感染治疗的效果，医

方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存在缺陷。

★被鉴定人高某为脑血管病

后一月余，长期卧床，医方在患

者初期肺部可疑感染的情况下，

未对患者肺部继续行影像学检查，

及时了解是否存在肺部感染发展

的可能性，影响了患者是否存在

复合感染的诊断，医方存在欠缺。

★被鉴定人高某存在高血压、

糖尿病、脑血管等基础疾病，其

自身疾病的进展是发生死亡的主

要原因，医方过错与患者死亡的

责任程度为轻微责任。

医疗行为就整体医疗过程

而言，包括诊断鉴别、治疗处

置、预后判断、疗养指导、疾

病预防。在医疗实务中，治疗

行为始于医师与患者的交流，

简单地说，医患的交流是行医

的开端，而交流又始于诊断，

诊断即诊查与判断。

医疗过程首先由诊断鉴

别开始，其次根据诊断鉴别

结果拟定治疗方案，最后据

以实施治疗，其中又包括治

疗方案的选择。医师作出正

确的诊断后，才能据以拟定

正确的治疗计划。因此，正

确的诊断极为重要，走错一

个方向或错过一个路口，都

会让治疗结果截然不同。确

诊的概率越低，可能给患者

带来的医疗损害的风险越大。

但是即便以现代医学水

平，诊断也没有绝对准确的

方法，误诊可能性是客观存

在的，不同疾病显现的症状

相似之处很多，常使医师在

诊断时难以正确掌握，甚至

在疾病中存在一些未知领域，

也不是医师诊断能力所及。

医学毕竟是一门有限性、探

索性学科。

尽管医学有它的探索性、

有限性，但是从事这样一份

关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的

职业，多一份对生命的敬畏

和关爱，多一份责任心，在

工作中尽职尽责，不断学习

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尽最

大能力和限度减少误诊及误

诊给患者带来的损害，仍然

是我们需要时时坚持的一份

义务和社会责任。

误诊是医师经过

临床诊断后，其结论

与疾病本质不符合或

不完全符合的现象，

是医师在认识疾病的

过程中与本质偏离的

一种错误现象。那么，

是否只要医师出现了

误诊的过失，医疗机

构就必然对患方要承

担侵权责任呢？

尸检报告显示，患

儿致死的直接病因是“病

毒性脑炎（脑干脑炎）”，

医方对这一诊断存在漏

诊。但医方是否就此漏

诊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

呢？笔者认为不然。理

由是患儿从入院到死亡

不到 7 个小时，是一个

接近猝死的病程进展。

患儿脑膜炎的临床

症状不典型，入院时间

短促，医方没有足够的

时间来实施检查，确诊

需要辅以种种检验结果

和化验报告，确诊需要

时间。

在此案中，要做到

在患儿入院后在短短的

时间内给予患儿“病毒

性脑炎（脑干脑炎）”

的确诊是非常困难的，

此所谓“法律不强人所

难”。退一步来说，即

便是在患儿入院时医方

即给予了完全正确的诊

断“病毒性脑炎（脑干

脑炎）”，患儿的死亡

在很大程度上也无法避

免，因为从尸检报告可

以看出患儿脑组织病变

的严重程度，患儿所患

疾病极其凶险，使其在

短时间猝死。

被鉴定人高某存在高血压、

糖尿病、脑血管病史，是客观事实，

但是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依据患者

上述病史就轻率得出其自身疾病

的进展是发生死亡的主要原因，

医方漏诊等医疗过失只承担轻微

责任，笔者认为过于主观。

依据病历记载，患者在 2015

年 5 月 26 日 至 2016 年 6 月 1 日

住院期间，上述脑梗等慢性基础

病情是稳定的。依据死者尸检鉴

定意见患者高某的直接死亡原因

是感染中毒性休克，说明感染才

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通过前述鉴定意见可知医方

对于患者的感染诊疗行为存在重

大过失：首先对患者高某右肾脓肿

存在漏诊，且没有建议其造瘘引流

或手术以控制感染，其次对患者肺

部感染未进行检查，以至于肺部感

染也存在漏诊。由于医方在患者

感染方面的上述漏诊、治疗过失，

导致患者的严重感染得不到控制，

发生感染中毒性休克而死亡。因

此，笔者认为，鉴定机构不能将患

者的其他慢性基础病归于其死亡

的主要原因。而医方就上述漏诊等

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

疾病凶险无法避免

漏诊致患者感染死亡

评析

评析

误诊难以避免
依法承担责任

尽管医学有它的探索性、有限性，

但是从事这样一份关乎人的生命、身体

健康的职业，多一份对生命的敬畏和关

爱，多一份责任心，在工作中尽职尽责，

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尽最大

能力和限度减少误诊及误诊给患者带来

的损害，仍然是我们需要时时坚持的一

份义务和社会责任。


